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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 例 

一、本書並非嚴格之學術論著，係考試取向之著作，為使讀者能夠快速理

解、吸收行政法之龐雜內容，將大量使用體系圖、法律關係圖、概念架

構圖作為解釋之方法。然本書之行文方式，均採取「可以模仿，直接寫

在考卷上」之方式，要請各位讀者理解。 

二、本書為使讀者易懂行政法之內容，有以下數種說明之圖框： 

「舉例」圖框： 
           

保障人民基本權利： 

 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之條文，通常沒有具體規定對人民應如何保

障，故需要以行政法具體化。 

憲法第7條平等權、平等原則 

→透過行政程序法第6條具體化，以一般行政法原理原則中之行

政自我拘束性原則實現。 

憲法上法安定性原則 

→透過行政程序法第8條後段信賴保護原則實現。 

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 

→透過行政程序法第7條具體化。 

添加人民憲法上之義務：在添加人民憲法上之義務之憲法條文，

以行政法具體化除了使國家有具體規定可以要求人民實現義務

外，其實還含有避免國家過度限制人民權利（例如任意加稅，任

意延長人民役期……）之功能。 

憲法第19條明定人民有納稅義務 

→透過各種稅法（如稅捐稽徵法、所得稅法、遺產及贈與稅

法……）予以具體化。 

《舉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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憲法第20條人民服兵役義務 
→兵役法、妨害兵役治罪條例、替代役實施條例作為國家行為

之依據。   
 舉例之圖框，出現於須舉例說明之內容下，對讀者說明該學理、法條內

容具體可能發生之情形。而在此圖框中，亦可能使用法律關係圖輔助說

明舉例。 

「概念解析」圖框： 

概念解析  
立法、司法、監察機關是否是用行政程序法？ 

讀者在此可能產生一個疑問：行政程序法第3條第2項分明規定各級民意

機關、司法機關、監察機關不是用行政程序法規定，怎麼這裡又說起要適用

行政程序法了呢？請一定要再回頭仔細看一下條文：「下列機關之行政行

為，不適用本法之程序規定︰一、各級民意機關。二、司法機關。三、監察

機關。」本項所排除者僅有「程序規定」，係基於各級民意機關、司法機

關、監察機關從事行政行為時，各有其自治或特殊之需求，而不同程序規

定，毋庸一律以行政程序法中之程序規定限制之。至於各級民意機關、司法

機關、監察機關從事行政行為時，仍需遵守行政程序法中之「實體規定」，

則自不在話下。 

 

 概念解析之圖框，出現於特別重要，而必須特別自本文中獨立而出特別

論述之內容。 

「注意」圖框： 

    
  

行政固然主要由公法組織之公行政（行政主體、行政機關……）為

之，但仍然有可能由私人受國家委託公權力，而行使之，此即所謂「公權

力受託人」。   

注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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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注意！之圖框，出現於特別需要讀者注意與比較（例如前後章節或類似

概念時）之情形。 

「作者叮嚀」圖框： 
 
              

各位讀者唸到這裡，應該開始昏頭了：干涉就干涉，給付就給

付，幹嘛混來混去？而且分那麼細，有甚麼用？這裡就必須提醒各

位讀者，行政的實務上不可能單純用一種手段就可以達成行政的目

的，事實上，混用干涉與給付之手段是行政之常態。而必須注意

到，要仔細釐清行政機關所用手段，是為了辨別下述的法律羈束程

度（法律保留），以及人民尋求行政救濟時之判斷依據（信賴保

護）。而我們在緒論時也提到，行政法之體系之最終目的不就是給

予人民保障？所以，此部分之區別是相當重要的！ 
 

 作者叮嚀之圖框，出現於作者需特別提醒讀者之部分，其重要性可能不

及「爭點」高，但係閱讀本書中輔助說明所必要者。 

三、 本書引註為便利讀者查找原典，茲不採用一般學術論文所用「同前

註」、「前揭註○」之引用方式，概均引註完整書名及頁數，敬請讀者

注意。又為行文方便並避免閱讀困難，如特定篇章乃引用或整理自某作

者之著作，將於該篇章開始處引註標明之，茲不一一於細節處引註，還

請特別注意。 

四、 本書因篇幅龐大，分為（Ⅰ）（Ⅱ）二冊。惟篇、章、節之編號均為連

貫，以維體系之一貫。此外，本書未來改版，篇、章、節之編號原則不

為更動，但頁數可能變動，故為便利讀者互相索引本書內容，本書內文

引註本書前後篇章內容，將不以頁數標示，而係以篇、章、節之編號表

示，請讀者注意之。 

 

作者叮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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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罰 

第一節 行政罰之概念1 

一、意義與性質 

意義：   
行政罰法第1條 

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而受罰鍰、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之處罰時，適用

本法。但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   
 行政罰者，指為達成行政目的，對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所科處之各種制

裁。故廣義而言，「行政罰」可能包括秩序罰、行政刑罰、執行罰、懲

戒罰等。 

而本章所討論之「行政罰」，乃指行政罰法規範之對象，即限於最狹義

之「秩序罰」，乃指一般行政法法律關係中，對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人

民，由行政機關依法律或自治條例規定所科處之行政制裁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本節之內容，參考自：陳敏，行政法總論，十版，2019年11月，頁711-22；吳庚，行政法之

理論與實用，增訂十六版，2020年10月，頁457-65、470-74；董保城，行政法新論，初版，

2022年10月，頁235-37；廖義男，行政罰法之制定與影響，廖義男主編，行政罰法，二版，

2017年5月，頁1-24；李震山，行政罰法之適用範圍，廖義男主編，行政罰法，二版，2017年
5月，頁25-49。 

第五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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行政罰之定位：   
行政罰法第1條 

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而受罰鍰、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之處罰時，適用

本法。但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   

其他法律與行政
罰法不同者
（特別法）

行政罰法
（普通法）

行政罰之
依據法律

（行罰§1）
特別法優於
普通法

 
行政罰法為總則性之法律之地位：行政罰法第1條對於行政罰法之於

其他與有裁罰規定之法律間之關係，有所界定。依據本條規定，原則

而言，行政罰應適用行政罰法之規定；例外於「其他法律有特別規

定」時，適用其他法律。蓋本條之立法目的明白揭示，行政罰法之立

法目的在於制定共通適用於各種行政罰之統一性、綜合性法典，故行

政罰法乃作為各種有裁罰規定法律之總則性規定。故有學者認為行政

法之地位應屬行政罰領域之「普通法」，蓋因行政罰法立法之目的，

在於將散見於各種法律中之行政罰作一總則性之規定，故而其地位應

屬普通法。若個別法規有特別規定，應適用其他法律之程序規定。而

行政罰法第1條但書之意義，即在揭示行政罰法相對其他狹義之法律

而言，乃處於普通法與特別法之關係。 

「普通法說」之缺失與解決：然而，行政罰法乃於2005年立法，並於

2006年施行，在此之前已有諸多行政法規具有行政罰之規定，而因各

該法律亦欠缺行政罰之總則性規定，經常產生在各不同法律中分別自

行制定總則性或程序規範之情形。如採取上開「普通法說」，即可能

產生各種先前制定之「特別法」之內容，優先於後制定之「普通法」

而適用，造成架空行政罰法，無以適用之結果。為解決此困境，學者

有提出「基本法說」之見解及以「完整規定說、嚴格規定說」之見

解，分析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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「基本法說」之見解： 

學者則認為，行政罰法之目的乃為處理各種行政罰裁處時紊亂之種

類、形式、程序、責任問題。如將行政罰法定位為普通法，則個案

適用法律時，均將優先適用個別法律中之規定，牴觸制定行政罰法

之立法目的。故而，應認為行政罰法為「基本法」之地位，裁處行

政罰時均有優先適用。依學者之見解，基本法之意義在於規範特別

領域之基本原理原則、方針，故即便其他個別法律實施在後，基本

法不受後法優於前法、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影響，均應優先適用。

基此，基本法有下列特質：總則性；最低標準；根本原則之

規範。 

「完整規定說、嚴格規定說」作為解決方式之見解2： 

行政罰法制定前之其他行政罰相關法律：以「完整規定說、嚴格

規定說」判斷── 

學者認為，「普通法說」之見解較符合法學方法論上之解釋方

式，惟基於行政罰法作為行政罰之總則性法律，在行政罰法制定

前與行政罰相關之法律而與行政罰法規定相衝突者，乃不見得合

乎行政罰法所要求之程序正義與給予人民之程序保障。基於尊重

立法者制定行政罰法之立法本意，應採取「憲法取向性解釋」，

而以下列二標準判斷其他法律之內容： 

A.完整規定說：如個別法律之體系完整，已有首尾完整一套之程

序規定者，則應屬「完整規定」，即便其於行政罰法制定前制

定，亦屬行政罰法第1條但書所稱之特別法，而得優先於行政

罰法有所適用。 

B.嚴格規定說：又若特定之法律，其法律之體系中程序規定雖非

完整，但其與行政罰法相關之個別規定較行政罰法之規定嚴

格，而對人民之程序保障較優厚者，則屬「嚴格規定」，亦屬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請參見：林明昕，行政程序法的適用範圍－解讀行政程序法第3條，收錄於：公法學的開拓線

－理論、實務與體系之建構，2006年9月，頁121-24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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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罰法第1條但書所稱之特別法，而得優先於行政罰法有所

適用。 

行政罰法制定後之其他行政罰相關法律：尊重立法意旨── 

又若係在行政罰法制定後始制定之其他與行政罰相關之法律，其

規定與行政罰法相衝突者，則此時應認為立法者係基於認識行政

罰法第1條之規定而有意制定法律排除行政罰法之適用。是此時

應回歸行政罰法第1條但書之規定而適用法律，毋須引述上開所

述「完整規定說」或「嚴格規定說」之見解。 

二、行政罰之要素 

須有行政義務之違反：行政罰為對於行政法上義務違反之制裁，故必須

存在行政義務之違反，無論係作為或不作為，始有裁罰之可能。 

違反義務者為一般行政法法律關係內之人民：即行政罰乃普遍之處罰。

如行政機關所為裁罰對象，並非一般人民，而限於特別法律關係者（如

公務員），其處罰應屬「懲戒罰」。 

須依法律或自治條例之規定而課處之：行政罰既為對人民之裁罰，而為

干預性質之處分，則必須符合法律保留原則，應依據法律或地方自治團

體之自治條例為之。 

原則由行政機關裁處：行政罰原則而言應由行政機關裁處之，例外於法

律有特別規定時，得由法院裁處之。 

三、行政罰之種類 
  

行政罰法第1條 

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而受罰鍰、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之處罰時，適用本

法。但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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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種類行政罰
（管制罰）

沒入

罰鍰

種類：行罰§2

行政罰
之類型

（行罰§1）

 
罰鍰：罰鍰乃金錢罰，屬經濟制裁之財產罰。在刑法上，相對應之刑罰

應屬「罰金」。 

沒入：沒入乃對物之處分，乃具有財產權剝奪及保安之效果。在刑法

上，相對應之刑罰應屬「沒收」。 

其他種類行政罰（管制罰）：   
行政罰法第2條 

 本法所稱其他種類行政罰，指下列裁罰性之不利處分： 

一 限制或禁止行為之處分：限制或停止營業、吊扣證照、命令停工

或停止使用、禁止行駛、禁止出入港口、機場或特定場所、禁止

製造、販賣、輸出入、禁止申請或其他限制或禁止為一定行為之

處分。 

二 剝奪或消滅資格、權利之處分：命令歇業、命令解散、撤銷或廢

止許可或登記、吊銷證照、強制拆除或其他剝奪或消滅一定資格

或權利之處分。 

三 影響名譽之處分：公布姓名或名稱、公布照片或其他相類似之處

分。 

四 警告性處分：警告、告誡、記點、記次、講習、輔導教育或其他

相類似之處分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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剝奪或消滅資格、權利之處分

限制禁止行為之處分

影響名譽之處分

警告性處分

其他種類行政
罰（管制罰）
（行罰§2）

 
我國因行政秩序罰之種類除罰鍰及沒入外，尚有諸多不同種類，故採與

德國立法例不同之方式，將非罰鍰及沒入以外之各類型行政罰，規定於行政

罰法第2條，是為「其他種類行政罰」，或稱為「管制罰」。其他種類行政

罰目的在於，罰鍰或沒入有時無法達到制裁效果，故需要以限制行為或權利

行使，達到防止行為人再次違反行政法上義務，其性質乃界於「處罰義務違

反」與「強制義務履行」二者之間。 

概念解析  
地方自治法規與行政罰 

  
地方制度法第26條 

Ⅰ自治條例應分別冠以各該地方自治團體之名稱，在直轄巿稱直轄巿法

規，在縣（巿）稱縣（巿）規章，在鄉（鎮、巿）稱鄉（鎮、巿）規

約。 

Ⅱ直轄巿法規、縣（巿）規章就違反地方自治事項之行政義務者，得規定

處以罰鍰或其他種類之行政罰。但法律另有規定者，不在此限。其為罰

鍰之處罰，逾期不繳納者，得依相關法律移送強制執行。 

Ⅲ前項罰鍰之處罰，最高以新臺幣十萬元為限；並得規定連續處罰之。其

他行政罰之種類限於勒令停工、停止營業、吊扣執照或其他一定期限內

限制或禁止為一定行為之不利處分。 

Ⅳ自治條例經各該地方立法機關議決後，如規定有罰則時，應分別報經行

政院、中央各該主管機關、縣政府核定後發布；其餘除法律或縣規章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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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規定外，直轄巿法規發布後，應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轉行政院備查；

縣（巿）規章發布後，應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備查；鄉（鎮、巿）規約

發布後，應報縣政府備查。   

其他種類
行政罰

處罰種類
限制

直轄市法規

縣市規章

鄉鎮市規約

罰鍰

處罰依據

不得作為處罰
依據

最高10萬元
限於

限於

勒令停工
停止營業
吊扣執照
其他一定期限
內限制或禁止
為一定行為之
不利處分

×

自治條例
與行政罰

（地制§26Ⅱ）

 
地方制度法第26條明定，地方自治團體之自治條例亦得規定違反該等自

治條例所定之行政法上義務者，得處以行政罰之規定。然需注意該條規定之

內容： 

得為處罰之依據（地方制度法第26條第2項）：地方自治法規得為行政

罰之依據者，僅有經地方自治團體之立法機關通過之自治條例。且其中

僅有直轄市法規及縣（市）規章得為裁罰之規定，鄉（鎮、市）規約則

不與焉。 

處罰種類之限制（地方制度法第26條第3項）：又地方自治條例得規定

之處罰種類有以下之限制： 

罰鍰：罰鍰僅限於10萬元，但得規定連續處罰。 

其他種類行政罰：限於勒令停工、停止營業、吊扣執照或其他一定期

限內限制或禁止為一定行為之不利處分，其他行政罰法第2條所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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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例題研究  
建築法第15條第2項規定：「營造業之管理規則，由內政部定之。」假

設內政部因此於營造業管理規則第31條第1項中規定：「營造業如有未

經請准建築許可，擅自施工建造違章建築之行為者，由直轄市或縣

（市）主管機關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，廢止其營造業登記。」，今

有臺北市某甲營造公司在民國（下同）98年7月1日涉嫌有擅自施工建造

違章建築之行為，臺北市政府於100年6月3日發現後，乃報請中央主管

機關內政部核准後，臺北市政府在100年7月5日廢止某甲之營造業登

記。某甲認為本件廢止之行為，欠缺法律依據，且該項擅自施工行為，

是其公司員工個人行為，負責人並不知情，請問： 
本件廢止某甲營造業登記之行為，有無行政罰法之適用？理由何在？ 
某甲對於臺北市政府廢止其營造業登記，如有不服，應如何提出權利

救濟？在實體上應可如何主張？ （節錄自104律四） 
 

解題綱要 

廢止甲之營造業登記行政行為之定性：欲判斷本件廢止甲營造業登

記之行為是否應適用行政罰法，首需判斷臺北市政府所為此行為之

性質為何？則依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之規定，上開廢止行為既屬
行政機關單方所為，且既係廢止原核准登記處分，自有規制性存

在，故應屬行政處分（下稱系爭廢止處分）。 
系爭廢止處分是否應適用行政罰法： 
又系爭廢止處分之法律效果乃對甲加負擔，為不利處分。而不利

處分又可區別為裁罰性不利處分及單純不利處分，前者係指以不

利處分作為懲罰之手段，而為處罰過去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人

民，既係為達成制裁效果而為處罰，故稱之為「裁罰性不利處

分」；後者則指不帶有制裁效果，僅係單純對人民添加負擔之處

分，稱之為「單純不利行政處分」。如屬裁罰性不利處分者，即

應適用行政罰法之規定。又行政罰法第1條、第2條復規定行政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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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種類除罰鍰外，尚包括「其他種類行政罰」（又稱管制罰），

其中廢止許可、登記或其他剝奪或消滅一定資格或權利之處分亦

屬行政罰之一種。 
本件中，臺北市政府所為之系爭廢止處分，乃為處罰甲過去違反

營造業管理規則所設定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，具有裁罰性，且其

內容亦屬其他種類行政罰之一種，應屬裁罰性不利處分。是臺北

市政府為系爭廢止處分，有行政罰法之適用。 
甲之救濟方式： 
救濟途徑：甲如認為系爭廢止處分違法或不當，而剝奪其經營營造

業之登記，應尋求排除系爭廢止處分之救濟，以使其以使其原獲得

准許營造業登記之效力「復活」。故甲應依訴願法第1條第1項及行
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之規定，循序提起撤銷訴願、訴訟，請求撤銷
系爭廢止處分。 

實體上得主張之理由： 
依司法院釋字第394號解釋意旨，裁罰性不利處分之處罰要件與法
律效果，應符合法律保留原則，如立法者欲授權行政機關自行訂

定法規命令規範，亦應符合授權明確性原則，是行政機關依建築

法第15條第2項訂定之法規命令，未經法律明確授權者不得訂定裁
罰之規定，亦不得作為裁罰人民之依據。本件中，內政部未經法

律明確授權，逕在營造業管理規則中自行訂定裁罰之要件與效

果，自與授權明確性原則、法律保留原則有違，臺北市政府猶據

此作成系爭廢止處分對甲為裁罰，當為違法。 
又行政罰法第7條固規定法人之實際為行為之職員、受雇人之故意
過失推定為法人之故意過失，則解釋上應容許法人舉證證明對該

有過失之職員、受雇人已盡監督之責，以推翻上開規定之推定。

本件臺北市政府以甲公司員工之個人行為有故意或過失而對甲公

司為裁罰，甲公司若能舉證證明該公司或其代表人對於員工之行

為均不知情，且已盡監督之能事防免員工違法興建違建之行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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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認為無從將該員工個人之故意、過失認為甲公司之故意、過

失。若係如此，臺北市政府所為之系爭廢止處分自屬違法。 
   

 例題研究  
A醫院係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，於民國（下同）103年間因違

反有關規定，先後經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（下稱健保署）依全民

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（下稱特約及管理辦法）第36條
規定，予以違約記點，共達3次，但A醫院對此3次記點均未提起救濟。

同年12月間A醫院再有違反，健保署乃依特約及管理辦法第38條第2款規

定，予以停約一個月（自104年1月1日起至同月31日止）。104年11月

間，A醫院又因違反有關規定，經健保署依特約及管理辦法第40條第1項
規定，終止特約1年（105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）。嗣A醫院於

106年1月間向健保署申請特約，健保署乃依特約及管理辦法第5條第1項
第1款規定，通知A醫院不予特約。試問： 
如A醫院於103年12月20日收到停約一個月之通知後，對其遭受停約一

個月之處置有所不服，經複核、爭議審議等程序後未獲救濟，104年3
月間欲提起行政訴訟，其訴訟類型應為何？如A醫院於對其遭受停約1
個月之行政訴訟程序中，始主張之前記點3次之違法性，行政法院應

否一併審查？ 
如A醫院對健保署上述不予特約之通知有所不服，經複核、爭議審議

等程序後，提起行政訴訟。該不予特約之通知，其法律性質為何？A
醫院應選擇何種訴訟類型？（請分析各種可能選擇之訴訟類型，並明

示所採見解與理由） 
如A醫院主張其相關違反規定之行為，已分別遭受停約1個月、終止特

約1年之處罰；健保署又決定不予特約，有違一行為不二罰原則。其

主張有無理由？ （110司律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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